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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价过低造成国资流失是水价改革的原因之一
■  王  浩（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）

水价过低造成国资流失，上调有空间
自然资源不能低价或无偿地被各种经济成分所用，《宪

法》规定自然资源是全民所有的，是一种公共财产。从中国

水资源的目前情况、中国水资源未来供需发展态势上看，水

价改革都是必然现象。

目前城市自来水供水价格构成，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

成：其一是水厂进水时的费用，该部分包括水资源费；其二

自来水公司的成本，包括税金和利润；其三是污水处理费，

基本公式为：水价=水资源费+（成本+正常利润）+污水处

理费。这个公式不是可持续发展观念下的全成本水价，还是

过去福利供水时代的最最基本的水价，企业在这样的价格下

没法生存下去。

在现行水价和收入下，居民水支出占收入情况：北京

0.64%，天津0.75%，大连0.6%，上海0.29%，南京0.44%，杭

城市水价是最为复杂的公共服务价格
■  傅  涛（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）

水价可称得上是中国最为复杂的价格，它虽然被称为

价格却不是由供需决定的市场价格，而是政府根据多种因素

的综合定价。

一是水价的区域性非常明显，不同地区的水价不同。同为

垄断性公用设施行业，城市供水行业区别于电力行业，具有典

型的区域性特征。由于水的传输成本非常高，难以在大的范围

内对供水自由调度，不可能建立全国性的运输管网，调节全国

供水市场。因此我国城市供水行业实际上是在各自区域内实行

垄断经营，地方城市政府作为责任主体。不同地区的水资源条

件、城市规划和布局、供水市场发育程度、供水企业经营与技

州0.31%，济南0.66%，广州0.31%，重庆0.73%，乌鲁木齐

0.66%，香港0.3%，这样的水价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还都

是比较低的。从世界平均的情况看，水费的支出一般占居民

收入的2.5%～3%，世界银行也拿出3%作为居民水价的支付

意愿。从支付意愿角度看，中国现在的水价还是比较低的，

调价的空间还是有的。

完善水价计价方式，保障低收入者生活水平
对于水价改革需要严格履行调整程序，加大成本的审核

力度，依法履行听证会制度，水价的调整方案的制定和出台

要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，提高水价决策的透明度。

水价改革要考虑到用水户心理与经济上的承受能力，

不宜追求一次到位全成本水价，可以采取小步快跑、逐步到

位的调价策略。

水价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多种方式，可以采用居民生活

用水阶梯式水价制度，以及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。非居

民生活用水，可继续实施计划用水制度，对超定额用水户要

严格实行累进加价。

水价改革需重视完善对弱势群体的水价补贴政策。一方

面加强对供水企业、污水处理企业的内部监管，另一方面各

地在调整水价时要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，要根据

水价调整的影响对低收入家庭因地制宜采取提高低保标准、

增加补贴等多种方式确保其基本的生活用水，保障其基本生

活水平不降低。

王  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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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价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杠杆

术水平等决定了各城市间的供水成本差异巨大，导致成本监审

部门难以简单明确而单一地确定合理的成本和监审标准。

二是目前水价不是由供需所决定的市场价格，而是政府

根据多种因素的综合定价。价格是政府最主要的调控手段之

一，在地方城市政府所掌握的为数不多的价格手段中，以水

价手段最为敏感和突出。因此，水价虽然在居民支付比例中

所占很小，却往往搀杂了过多的政府政策性因素，水价调节

手段在多种层次被滥用。

三是一些城市供水公司迫于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的压力，

为其他城市建设项目提供了贷款或担保，部分亦间接进入了水

价成本。也有一些城市为了配合当地政府的引资政策，对定向

企业减免了水费。还有少量城市政府及事业机构少付水费，等

等。这些政府因素导致的社会成本最终会体现在价格之中。

四是由于政府的投资缺位，将所有供水设施的投资成本

全部推进了价格，造成过大的价格压力。因为供水是政府提

供给老百姓的公共服务，但是供水不是普遍公共服务，国际

上称为受益者支付原则。不主张完全拿政府税收的钱支付供

水成本，因为这对没有享受供水服务的人群是不公平的（目

前我国城市供水服务人口不到4亿人），所以一般供水叫全

成本核算，要通过付费负担基本运营成本，但是，收益者支

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改革水价
■  仇保兴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） 

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，不可能按照发达国家一步到位的市场化方案来改革水价，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做。中国要用全

球7%的淡水资源支撑占全球21%的人口。水资源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紧迫和严峻的。另外，中国处在高速的工业化和城镇

化阶段，这个阶段可能会持续30年，在这段时间，许多深层次的资源利用矛盾将暴露。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期需要采取切实有效

的措施保证水资源。水价只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调节杠杆，还有很多别的有效措施。

中国目前的自来水价格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低，只占成本的20%。

付的原则不排斥政府特定的投资义务。

五是由于城市供水以传统公用事业方式长期垄断经营，

目前我国城市供水企业普遍缺乏详细的基础统计资料，很多

关键的水量平衡数据、运行参数、水质状况等数据没有形成

完整的统计体系，水量计量薄弱。同时，许多关键数据，如

漏损率存在普遍的失真问题。行业内缺乏有效的数据共享与

服务技术系统和服务机制，增加了成本监审的难度。此外，

产销差严重失真问题、设施超前建设产生的成本问题、投资

成本差异性问题、折旧年限的确定及折旧资金的使用问题等

等，都是制约价格管理的难点。

供水价格不仅是企业与公众的博弈，更是包括政府在内

的三方利益的均衡。由于其区域性特性，政府尽到公共服务

责任体现在以下方面：通过监管实现对供水服务价格和服务

质量的约束，通过适当的投资补助来调节总体服务价格，同

时定向性的弱势补助来实现服务的均等性，让属地所有人享

受同样质量的服务。

目前，水环境恶化，水源地已经不是二三十年前的水源

地了，大量污染水源产生，原水现在合格率不容乐观。而原

水污染的环境代价由城市供水行业担负，而水环境污染的收

益已经部分体现在了政府税收之中。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政

府投资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补偿。另外，一户一表及配

套管网的改造都是服务于政府社会目标的投资，不简单适用

于使用者支付的原则。

政府城市供水的公共服务责任，除了沉淀性设施的投资

之外还包括对弱势群体的补贴，以实现供水公共服务的均等

化。政府在提高价格的同时还要考虑对弱势群体的保护，因

为，价格提高了并不是所有人支付得起，对贫困人群进行补

贴是国际上一致的做法。间接方式是通过社保，考虑水价增

加的因素来增加社保。直接的方法就是用水补贴，老百姓用

水在最低水量之下政府允许其少付钱甚至减免。

傅  涛


